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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(02)2397-0771
聯絡人：李佳昕
電　話：(02)7736-7483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1503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研習計畫 (0150304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「111學年度科技領域縣本種子教師培訓研習課

程計畫-第5梯次」1份，請鼓勵所轄教師報名參加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增進教師專業知能，協助新課綱科技領域課程之推動，

培訓縣本種子教師以擔任各縣市非專研習課程講師，本次

辦理111學年度科技領域縣本種子教師培訓研習課程計畫，

研習資訊摘述如下：

(一)研習日期及地點

１、第一階段（實體研習）：111年12月16、17日（星期

五、六），地點假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辦理(高雄市

小港區漢民路352號)。

２、第二階段（線上研習）：111年12月23、24日（星期

五、六），視訊會議網址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。

(二)研習對象

１、已完成國家教育研究院「科技領域」初階課程與教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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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人才及認證課程之縣市輔導員或中央輔導團科技

領域現任團員，且具有新制生活科技或資訊科技新制

教師證者，得僅參加本次第一階段課程。

２、具有新制國民中學科技領域生活科技或資訊科技教師

證者。

(三)錄取名額：生活科技、資訊科技各一班次，每班至多30

人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1年12月6日（星期四）前至全國教師在

職進修網(http://www.inservice.edu.tw/)報名(生活科技

課程代號3599939及資訊科技課程代號3599976)，以利核發

研習時數。

三、完成研習達2/3以上時數並於期限內繳交研習作業者，始登

錄為科技領域縣本種子教師（資訊科技研習無需繳交作

業），請貴局(府)鼓勵所轄教師報名參加，以利建置科技

領域非專長授課教師增能培訓之人力名單，並期運用本署

「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

畫」經費辦理研習活動。

四、請貴局（府）惠予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，其餘未盡事宜，

請逕洽高雄市英明國中助理楊雅婷小姐，07-7150949分機

566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、本署國中小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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